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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5 月 25 日（採書面審查方式開會） 

主    席：楊校長慶煜（魏主任秘書裕珍代理） 

與會人員：衛生委員會委員 

出席人員：應到 24 人、書面審查回覆 21 人、未回覆 3 人 

列席人員：無                                             紀錄：張雅惠 

 

壹、主席致詞：略。 

貳、111 學年度第 1 次衛生委員會會議執行情形：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確認。 

   二、執行情況報告：洽悉。 

       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施行、教育部無菸校園政策及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 

       自112年1月1日起第一校區撤除最後一處吸菸區，五校區均已無吸菸區， 

       達成無菸校園目標。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施行，爰修正法源依據部分文字案，提請討論（附件一）。 

說明：因應菸害防制法於 112 年 2 月 15 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並於 112 年 3 月 22 日

起施行，爰依法規體例修正本校校園菸害防制權責單位與任務分工旨揭法源依

據部分文字。 

辦法：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書審意見： 

    一、電資學院蘇委員科翰： 

     (一)洽悉。 

     (二)建議：盼能落實無菸空間。 

    二、其餘委員洽悉。 

決議：照案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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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報告：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保組業務工作報告（如附件二）：執行情形洽悉。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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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菸害防制權責單位與任務分工  修正對照表 

    說明：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並於 112 年 3 月 22 日起施行，爰依法規體例修正本表法源依據部分文字。 

修正文字 現行文字 說明 

二、依據「菸害防制法」： 

第 18 條 (摘錄)各級學校(含大專校院)全

面禁止吸菸，應於入口處設置

明顯禁菸標示，亦不得供應與

吸菸有關之器物。 

二、依據「菸害防制法」： 

第 15 條 (摘錄)大專校院所在之室內場所

全面禁止吸菸。 

依法規體例修正條目及補

充文字說明。 

 第 16 條 (摘錄)大專校院所在之室外場所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

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校園內全面禁菸且無吸菸

區，該條文予以刪除。 

第 21 條 (摘錄)全校教職工生或在場之其

他人，對校園內吸菸者應予以

勸阻。 

第 18 條 (摘錄)全校教職工生對校園內於

非吸菸區吸菸者，均有勸阻之

義務與權利。 

修正條目及部分文字說

明。 

第 23 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

制教育及宣導。 

第 20 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

制教育及宣導。 

修正條目。 

三、校園內吸菸經勸導而拒不合作者，可撥

打菸害申訴中心(0800- 531531) 免付費電話

或當地衛生局檢舉；情節嚴重者，得依菸害

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三、在非吸菸區吸菸經勸導而拒不合作者，

可撥打菸害申訴中心(0800- 531531) 免付費

電話或當地衛生局檢舉；情節嚴重者，得依

菸害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校園內全面禁菸且無吸菸

區，修正部分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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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菸害防制權責單位與任務分工（修正版） 

一、主責單位：由學務處主責，共同建構校園安全健康防護網，維護師生安全。 

二、依據「菸害防制法」(112.03.22 施行)： 

    第 18 條 (摘錄)各級學校(含大專校院)全面禁止吸菸，應於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第 21 條 (摘錄)全校教職工生或在場之其他人，對校園內吸菸者應予以勸阻。 

    第 23 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三、校園內吸菸經勸導而拒不合作者，可撥打菸害申訴中心(0800- 531531) 免付費電話或當地衛生局檢舉； 

    情節嚴重者，得依菸害防制法通報主管機關處罰。 

 

 權責單位 服務對象 任務分工 

學務處 衛保組 學生 1. 辦理學生菸害防制衛生教育宣導。 

2. 辦理新生健康檢查(包含生活型態吸菸行為調查)。 

3. 提供學生戒菸諮詢與轉介服務。 

住宿服務組 負責宿舍區菸害防制相關工作，協助菸害防制宣導與張貼禁菸標誌。 

諮商輔導組 提供接受戒菸治療學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校園安全中心 學生 1. 納入每日例行性校園安全巡查工作項目，並登記違規吸菸學生轉介學務處，進行 

菸害衛生教育及關懷輔導。 

2. 聯繫及配合衛生機關稽查校內菸害防制工作。 

3. 校外人士違反菸害防制相關規定，經勸導而拒不合作者，得由校安中心協助勸離

學校。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勞保人員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執行健康檢查時，調查吸菸行為，並依個資法保存使用。 

2. 執行健康管理，針對吸菸個案提供健康宣導。 

 

人事室 教職員工 1. 辦理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宣導。 

2. 教職員工違反菸害防制規定依獎懲辦法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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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共同教育學院 

修課學生 1. 開辦菸害防制、健康促進等通識課程，或將菸害防制議題融入課程。 

2. 配合推動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 

總務處 

綜合業務處 

契約廠商 

(含校內工

作人員) 

1. 督導廠商於校內遵照菸害防制相關規定。 

2. 負責外包廠商及其工作人員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與廠商簽訂契約增訂禁菸等條

款及罰則。 

3. 校內建築物與公共設施禁菸標誌、標線、設施之張貼設立與環境清潔維護。 

4. 校園內禁止販售菸品及吸菸有關器物，亦不得張貼菸品廣告。 

 


